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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和上级公安

机关的部署，结合本县实际、研究、 部署全县公安工作。

2、调查、掌握信息，分析、预测全县敌情和治安情况，并制订对策。

3、承办危害国内安全案件，侦破刑事犯罪案件。协调重大行动，及

时处置重大案件、治安事故和骚乱、重大治安事故。

4、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

枪支弹药、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等工作。

5、依法管理国籍检查工作。组织、指导出入境和外国人在本县内居

留、旅行的有关事务及管理工作。

6、依法进行消防管理及监督。落实消防法规的各项措施，指导实施

防火、灭火工作。

7、依法管理道路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加强机动车辆、驾驶员

管理工作，确保交通安全。

8、对全县社会公共信息网络进行安全监督，负责网络信息监控和网

上案件侦破工作。

9、负责县看守所、县行政拘留的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未决犯羁押和

留劳改造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



10、组织实施到我县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重要外宾的警卫工作。

11、依法编制地方公安规章，负责县公安局承办案件的法律审核工作，

办理劳动教养报批工作。

12、负责全县公安科学技术及公共技术安全防范工作。

13、组织实施全县禁毒缉毒工作，承担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4、研究制定和落实全县公安机关设备、被装和经费等警务保障的方

案和措施。

15、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公安机关教育培训、公安宣传的方针和

措施，落实机构管理、人员编制管理、警衔管理和人员考录工作，按

规定的权限管理干部。

16、研究制定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按规定权限实施对干

部的监督管理，实施警务督察工作，查处内部违法违纪案件。

17、协同林业主管部门领导森林公安机关队伍建设，并指导其业务工

作，协助上级部门指导驻我县的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工作，领导和指

挥其执行公安任务及相关业务建设。

18、指导和依法监督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重点建设工程的安全保

卫工作。

19、承办上级公安机关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履行法律、

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局机关内设副科级综合管理机构 4 个、副科级执

法勤务机构 13个、副科级监管场所 2个、派出机构 12个，分别为：



1、综合部门 4 个(副科级)

通城县公安局办公室

通城县公安局政治处

通城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

通城县公安局监察室

2、执法勤务部门 13 个(副科级)

通城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通城县公安局法制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通城县公安局内部安全保卫大队

3、副科级监管场所 2个

通城县看守所

通城县行政拘留所

4、派出所 12 个(副科级)

隽水派出所

城北派出所

五里派出所

马港派出所

关刀派出所

麦市派出所

塘湖派出所

沙堆派出所

四庄派出所



大坪派出所

石南派出所

北港派出所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深化主题教育。

二、强化战时思想政治工作。

三、深化公安改革，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

四、加强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建设。

五、围绕“五个能力”，加强队伍建设。

六、强化政治担当，坚决落实巡察整改。

七、围绕中心，加强警营文化建设。

八、深化“微警务”平台建设，做强宣传阵地。

九、切实做到从优待警。

第二部分 2020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12129 万元，比上年增加

330 万元,增长 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1809 万元，

比上年增加 330 万元，增长 3%；其他收入 320 万元与去年一致。

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12129 万元，比上年增加

330 万元,增长 3%，其中：基本保障支出 10292 万元；项目支出 1837

万元。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5336 万元。其中：办公

费 132 万元、印刷费 100 万元、手续费 20万元、水费 20万元、电费

150 万元、邮电费 80万元、物业管理费 20万元、差旅费 500 万元、

维修费 640 万元、租赁费 100 万元、会议费 8万元、培训费 15万元、

公务接待费 40万元、专用材料费 500 万元、劳务费 1980 万元、委托

业务费 150 万元、工会经费 150 万元、福利费 60万元、其他交通费

6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440 万元、车改补贴 171 万元。占预算总

额的 44%，比上年减少 1508 万元,下降 22%。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三公”经费预算 480 万元，占预算总额

的 4%，与上年保持一致。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上年度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 44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44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与上年保持一致。

3、公务接待费 40万元，与上年保持一致。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通城县

2019—2020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应

编尽编，应采尽采”。2020 年，我单位暂无政府采购预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保有车辆共有 58辆，其中，领

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58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

他用车 0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机要通信用车 0 台，应急公务用车 0 台，



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 0 台；单位价值 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套。应急公务用车、价值 50 万元以上

通用设备、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等国有资产本年度与上年度相

比无变化。（仅供参考，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 2020 年无政府性基金。

七、2020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通城县公安局对每个项目制定细化、明确的预算绩效目标和可考

核、可量化的绩效指标，并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将其作为预算编

制和资金安排的前置条件和重要依据。加强对支出政策效果和资金使

用绩效的监控，将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的重要

依据。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一是认真组织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并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调整设置

的指标体系和绩效目标，加快建立绩效导向的预算管理制度。对 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17项目支出开展了预算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952 万元，占年初项目支出预算的 100%。绩效评

价结果显示，该 17个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基本达到了项目

申请时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二是在预算执行中，依据绩效目标对项

目资金运行状况及绩效目标的预期实现程度开展了二次绩效监控，确

保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三是在预算编制中，认真梳理项目活动，依

据项目活动明确项目绩效目标、量化关键绩效指标，将预算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依据，提高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的及时性与规范

性。四是完善绩效报告与公开制度，推动绩效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县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专项补助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

上级财政部门交办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三）上年结余（转）：指上年度结余转入经费。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

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2020 年部门预算表


